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填写说明
一、进入网报系统填写申请表时，请先点击网报页面的“注册”，已注册人员即可直接登录；

二、资格种类选择“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省份选择“广东省”，认定机构选择“广东省教育厅”，确认点选择“华南理工大学”；

三、进入“基本信息” 栏目填写时，先仔细阅读页面左边的“信息填写说明”，按说明要求输入信息。
补充说明：1.“工作单位”：选择任教高校的名称，并务必填写所在学院（例如：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户籍所在”按照身份证或户口本地址填写，例如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381号或具体填写至某街道。
2.“毕业学校”和“所学专业”按毕业证书填写；教师“申请任教学科（课程）”原则上应与其任教学科或所学专业相一致；如申请人本科毕业后，通过在职人员学位申请取得了硕士学位，其“最高学位”填写“硕士”，但“最高学历”仍填写“大学本科”；
3. “现从事职业”选择“在职教学人员”；“专业技术职务”务必如实填写，若未聘用的，选择“高校教师未聘”或“无”均可。
4.“申请任教学科（课程）”栏，只选一个学科，原则上应与其任教学科或所学专业相一致，且只能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辅导员一般选择“教育学”，若是菜单中没有与任教学科或所学专业相一致的学科，以相关或相近的学科代替； 
5.“本人简历”：从本人高中学习阶段填起，填写到月份即可（格式统一为XXXX年X月至XXXX年X月），学习或工作经历按时间顺序填写。工作经历中须有在华南理工大学某单位的工作信息，工作经历的截至时间填“至今”；
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的职务栏目不能空白，学习经历的职务填写 “学生”，并在“职务”中注明“学习层次”“学习类型”，如“学生（本科，全日制），学生（研究生，全日制）”，工作经历的职务一览不能为空，在华工工作经历的职务须填写为“教师”或“辅导员”（请勿随意填写其他职务），职务是指本人职务而非证明人职务；
6.“思想品德鉴定意见”：根据《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中的鉴定结果，鉴定合格的，用黑色签字笔填写“良好”；

7.“身体和健康状况”：根据体检结果，体检合格的，用黑色签字笔填写“良好”；
8.“修学教育学、心理学课程情况”：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的用黑色签字笔填写“符合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特许条款”；非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已补修本科层次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并考试合格的用黑色签字笔填写“修学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课程，并合格”；
9.“普通话水平测试”：选择通过的普通话测试等级（如“二级乙等”），符合免测条件的选择“免测”；
10.“教育教学能力测评结果”：教育教学能力测试面试和试讲结果由本单位专业测评小组手写填写具体分数，符合免测条件的均填写“免测”，需组长签名(包括免测的也须签名)，签名不能是复印件。
11.在“承诺书”的“本人签名”处签名。
注意事项：
1、申请人按照要求的时间、方法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截止日期系统将关闭；
2、打印出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个人基本信息的每一个栏目都须填写。申请表填写无误后，点击“提交”，即完成网上报名，申请人可登录网上申报系统修改和查看申请信息；

3、《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必须在网上填写后导出打印（不能是复印件），如需修改，必须在网上登录修改信息后，重新导出打印申请表，申请人确认无误后亲笔签名，导出后手动修改表格无效。申请表封面右上角的“报名号”与网报系统中的“报名号”一致。
